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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债务豁免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的《关于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豁免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

0001），函件内容如下：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2日，你公司提交公告称，马明拟不可撤销地豁免公司1.38亿元债务本金和

利息的偿还义务，公司控股股东三盛宏业单方面、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全额免除公司子公司

上海钰昌3.3亿元的债务及利息，同时免除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担保责任。 经事后审核，根据

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就如下事项进行核实并补充披露。

一、公告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钰昌尚欠天津银行并购贷款本息合计约4.71亿元，

公司对上述债务提供连带担保。 2022年12月31日，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司控股股东三盛

宏业签订协议，三盛宏业承接前述债务中的3.3亿元债务，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同意三盛宏业

的债务承接行为，并就相关事项向公司出具告知函。 三盛宏业单方面、无条件、不可撤销地

作出承诺， 全额免除上海钰昌3.3亿元的债务及利息， 同时免除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担保责

任。

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1） 天津银行就相关债权转让事项已履行的审批

程序，相关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相关协议及承诺是否附带生

效条件或其他约定，后续是否涉及以其他方式返还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其他应当披

露的重大事项。 （3）结合三盛宏业因债务违约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持有公司股份

已全部被轮候冻结等情况，说明其是否具备债务承接能力，公司相关债务是否构成实质转

移，是否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二、公告显示，民生银行于2022年12月25日与自然人马明签订转让协议，将对的1.97

亿元债权及担保权利等全部权益转让至马明。马明表示不可撤销地豁免公司1.38亿元债务

本金和利息的偿还义务。

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1） 公司与马明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资

金、业务、人员往来等其他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2）相关债务的形成时间、原因、

对应金额、担保情况等。 （3）民生银行将相关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至马明所履行的程序、

具体处置过程，相关行为是否符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4）马明豁免公司相关

债务的原因及主要考虑，相关协议是否附带生效条件或其他约定，后续是否涉及以其他方

式返还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请公司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相关债务豁免事项预计对公司当期损益和期末净

资产的影响，相关会计处理的具体过程、依据及合规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四、 公司2021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99.93万元，归母净利润-8,644.76万元，截至三季度末净资产为-4,009.42万元。请公司对

后续面临的退市风险予以重大风险提示。

请你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责，认真

落实上述事项。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在5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我

部，同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将严格落实上述函件提及的事项，积极核实相关事项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回复。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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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事项预计减少公司债务468,429,914.01元，本次债务豁免事项对公司财务情况

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2、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9.93万元，

净资产-4009.42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如公司出现以下情

形之一的， 公司将被终止股票上市：（1）2022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

亿元；（2）2022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2022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债权转让情况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分别收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天

津银行” ）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民生银行的债权转让情况

根据民生银行于2022年12月25日与自然人马明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签订

的《资产转让协议》，民生银行将对公司和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包含（2021）苏05民初707

号判决书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全部费用）及担保权利等全部权益转让至马

明先生，该笔债权的明细如下：

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本息合计

1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38,130,634.38 8,543,703.30 46,674,337.68

2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26,042,800.08 24,664,944.04 150,707,744.12

合计 - 164,173,434.46 33,208,647.34 197,382,081.80

目前，马明先生已付清了全部债权转让款，取得了上述债权，公司和相应担保人不再向

民生银行承担债务，应向马明先生履行还款义务。

（二）天津银行的债权转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钰昌” ）作为债务人，尚

欠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471,121,266.67元并购贷款， 其中本金人民币379,800,000

元，利息人民币91,321,266.67元；公司对上述债务做了连带担保。 2022年12月31日，天津

银行上海分行已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

盛宏业” ）签订协议，三盛宏业已按协议约定承接前述债务中的人民币330,121,266.67元

债务（其中：本金人民币238,800,000.00元,利息人民币91,321,266.67元），应向天津银

行上海分行履行还款义务， 并取得对上海钰昌人民币330,121,266.67元的债权以及公司

提供对应的保证担保；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按协议约定同意三盛宏业的债务承接行为，并向

公司出具了《告知函》，告知上述债权债务转让情况。

上述部分债务承接完成后， 天津银行对上海钰昌的债权降为人民币141,000,000元，

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亦降为人民币141,000,000元。

二、债务豁免情况

2022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马明先生、三盛宏业分别出具的《债务豁免函》，具体如

下：

（一）马明先生的《债务豁免函》

根据本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于2022年12月25日签署的《资产转

让协议》，确认公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应向本人清偿到期债务本金164,173,434.46元及

利息33,208,647.34元。 为改善公司财务情况，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本人不可撤销地豁免

公司105,100,000元债务本金和33,208,647.34元利息的偿还义务， 并不可撤销地放弃向

公司主张上述债务的权利。 本《债务豁免函》经本人签字确认之日起生效。

（二）三盛宏业的《债务豁免函》

鉴于：为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陷入经营困境，为保障其

持续经营，承诺人单方面、无条件、不可撤销地作出承诺如下：

1、截至本函出具前，承诺人享有对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钰

昌” ）人民币330,121,266.67元的债权以及上市公司对应的担保；

2、承诺人全额免除上海钰昌人民币330,121,266.67元的债务及利息，同时免除上市

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担保责任。

本承诺一经作出不可撤销且立即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部分债务的豁免有效地降低公司及附属企业的债务风险， 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马明先生的债务豁免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三盛宏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债务豁免将只

会增加公司或子公司的资本公积，对公司损益、资本公积的影响具体金额及会计处理方法

最终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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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22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已于2022年12月3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及参会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

季明睿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会议的通

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有表

决权的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范雪瑞、凌云、吕锦波回避表决。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务豁免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3-001）。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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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无需对已披露

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对2022年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为客观、真实及准确地反映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各类不同风

险特征的应收账款坏账风险情况， 公司拟对应收账款下“电网客户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组

合” 进一步划分，分为“电网客户组合” 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 ，并针对其中的“可再

生能源补贴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模型进行修改完善。

2022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

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结合公司主营业务不同情况，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按照客户类别等共同信用

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分为不同组别，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的应收款项

政府客户组合 应收政府客户的应收款项

电网客户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 应收电网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应收款项

一般客户及其他客户组合 应收一般客户及其他客户的应收款项

（二）变更原因

公司垃圾焚烧发电收入包括标杆电费收入、补贴电费收入（即可再生能源补贴）。 其

中，应收标杆电费的付费主体为电网公司，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付费主体为中央及地方

财政。

可再生能源补贴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 国家近年陆续出台可再生能源补

贴相关政策文件，包括 “以收定补、新老划段、央地分摊、清单审核” 等。 由于可再生能源

政策的变化，使得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周期与原组合存在明显差异，故基于“电网客户及

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 这单一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已难以客观反映公司应收

账款风险特征，需要分“电网客户组合” 和“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 两个单独组合按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损失，更公允地反映实际坏账损失情况。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在原应收账款组合基础上，将“电网客户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 进一步划分为“电

网客户组合”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 ，调整后的组合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的应收款项

政府客户组合 应收政府客户的应收款项

电网客户组合 应收电网客户的应收款项

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应收款项

一般客户及其他客户组合 应收一般客户及其他客户的应收款项

其中：

（1）“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按本年度该等组合的迁徙率、以前年度相同组合的实际

损失率及前瞻性因素为基础，确定本年应计提坏账准备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最长账龄期间

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式为以市场利率作为折现率，且能在预计期限内收回，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率。 确定该账龄期间的预期信用损失后，再确定该期间以内账龄账款的预期信用

损失率。

（2）其他组合坏账计提的会计估计不变。

（四）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从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五）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

整。

以2022年1月1日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余额5.8亿元作为基准，经测算，适用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使得上述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减少约1,500万元。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对2022年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会计估计

变更的议案》。

2、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的审核报

告》。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 � � � � � �编号：临2022-047

债券简称：21瀚蓝01� � � � � � � � � � �债券代码：185047

债券简称：22瀚蓝01� � � � � � � � � � �债券代码：185654

债券简称：22瀚蓝02� � � � � � � � � � �债券代码：137523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12

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 实到的监事3人。 会议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全部3票通过）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 � � � � � � � �编号：临2022-045

债券简称：21瀚蓝01� � � � � � � � � � �债券代码：185047

债券简称：22瀚蓝01� � � � � � � � � � �债券代码：185654

债券简称：22瀚蓝02� � � � � � � � � � �债券代码：137523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

12月23日发出书面通知，于2022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9人，所有董

事亲自出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临2022-046）。

二、审议通过关于贷款融资审批权限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41�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2-074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已达到

1%，详细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30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3月18日至2022年12月29日

股票简称 新疆交建 股票代码 002941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7,688,511.00 1.19%

合 计 7,688,511.00 1.1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0,896.3157 16.89 10,127.4646 15.7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96.3157 16.89 10,127.4646 15.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于2022年3月18日

至4月28日减持本公司股份2,688,551股系于2021年9月30日在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1）。 该次减持计划于2022年4月28日实施完毕，并于2022年4月

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2）累计减持数量未超过本次已披露的计划中20,344,000股。 本次

2022年12月27日至12月29日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4,999,960股系于2022年

12月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7）累计减持数量未超过本次已披露的计划中13,000,000股。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30�日

证券代码：601211�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3-00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12月15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审议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参与设

立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二期基金的议案》，同意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不超过人

民币7亿元与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投资人共同投资设立长三角协同引领（上

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三角二期基金” ）。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

司于2022年12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媒体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根据董事会决议，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于近日签署了《长三角协同引领 （上

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 长三角二期基金目标规模100亿

元，首期认缴出资额为71.032亿元，具体如下：

名称 金额（亿元） 比例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 39.42%

上海浦东引领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 18.30%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7 9.85%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8.45%

长鑫芯聚股权投资（安徽）有限公司 5 7.04%

南京扬子江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 7.04%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4 5.6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 1.41%

湖州市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 1.41%

上海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0.95 1.34%

上海国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72 0.10%

上海偕洲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01 0.01%

总计 71.032 100%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688786 悦安新材 A09

博远基金 B002

大成基金 B003

富国基金 B003

工银瑞信基金 B004

华安基金 B002

华商基金 B006

弘毅远方基金 B008

嘉实基金 B004

景顺长城基金 B006

建信基金 B005

上投摩根基金 B002

兴银基金 B007

兴证全球基金 B008

易方达基金 B003

中欧基金 B008

汇安基金 B003

000488 晨鸣纸业 B006

000700 模塑科技 A06

000715 中兴商业 B005

000795 英洛华 A05

000806 ST银河 B004

000921 海信家电 A11

000921 海信家电 A12

001256 炜冈科技 B008

001301 尚太科技 B006

001308 康冠科技 B002

002051 中工国际 A16

002111 威海广泰 A05

002153 石基信息 B002

002174 游族网络 A15

002186 全聚德 B002

002193 如意集团 A05

002231 奥维通信 A08

002279 久其软件 B003

002306 中科云网 A09

002310 东方园林 A08

002387 维信诺 B002

002387 维信诺 A10

002479 富春环保 A13

002701 奥瑞金 B003

002746 仙坛股份 A07

002783 凯龙股份 B007

002929 润建股份 B005

002941 新疆交建 B001

002952 亚世光电 B008

002983 芯瑞达 A07

003004 声迅股份 A09

003005 竞业达 A05

600016 民生银行 B004

600242 *ST中昌 B001

600281 华阳新材 B006

600323 瀚蓝环境 B001

600363 联创光电 A15

600515 海南机场 B005

600521 华海药业 B004

600566 济川药业 A06

600666 *ST瑞德 B008

600733 北汽蓝谷 B002

600751 海航科技 A09

600789 鲁抗医药 B005

601127 赛力斯 A15

601211 国泰君安 B001

601318 中国平安 B004

601326 秦港股份 A08

601328 交通银行 B004

601686 友发集团 A16

601718 际华集团 A07

603013 亚普股份 A08

603055 台华新材 A07

603363 傲农生物 B006

603439 贵州三力 A06

603505 金石资源 B007

603529 爱玛科技 A07

603613 国联股份 A16

603766 隆鑫通用 A07

603978 深圳新星 B004

605018 长华集团 B007

605088 冠盛股份 A09

605567 春雪食品 A06

688002 睿创微纳 A09

688068 热景生物 A15

688109 品茗科技 A15

688136 科兴制药 B007

688162 巨一科技 B007

688180 君实生物 A06

688221 前沿生物 A16

688271 联影医疗 A15

688289 圣湘生物 A09

688301 奕瑞科技 A16

688382 益方生物 A16

688385 复旦微电 A06

688498 源杰科技 A14

688555 *ST泽达 A05

688606 奥泰生物 A05


